关于报送省委组织部选调生有关材料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规范报送省委组织部选调生的有关材料，根据有关规定，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省委组织部选调生信息采集表

《采集表》须加盖填报单位印章，具体要求如下：
 “籍贯”栏中填写祖籍所在地。“出生地”栏中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要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辽宁大连”、“江苏南通”、“江苏海门”。直辖市直接填写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出生日期”、“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栏填写时，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如“1972.05”。

“健康状况”栏填写“健康”、“一般”或“较差”；有严重疾病、慢性疾病或身体伤残的，要如实简要填写。
“照片”栏中打印或粘贴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工作单位及现任职务”栏中填写本人目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及担任的主要职务，并在括号内注明现在的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主要是经主管部门评定的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学位”栏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全日制教育”栏中填写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历；“在职教育”栏中填写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及专业”栏填写与学历相对应的毕业院校、系和专业。填写式样如下：
	学历学位
	全日制

教  育
	大    学
理学学士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大学××系××专业

	
	在  职

教  育
	研究生
经济学硕士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党校××专业
×××大学××系××专业


“家庭地址”栏中填写本人固定的住址，如目前是租房居住的，可填写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的家庭住址，并加括号注明。
“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栏中主要填写本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有关情况。亲属中现任或曾担任过正科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人员以及重要的海外关系也要如实填写，已去世的，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

“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前后要衔接，不得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工作简历要按照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应在本简历段后注明；“参加集训情况”主要填写参加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以上的经历；“挂职锻炼情况”主要填写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经历。

 “奖惩情况”栏中填写2002年以来受县（市）区级以上的奖励和记功；受处分的，要填写何年何月因何问题经何单位批准受何种处分，何年何月何单位批准撤销何种处分。没有受过奖励和处分的，要填“无”。

 “单位意见”栏中填写填报单位对该选调生的基本评价和培养后拟安排使用建议。

二、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名册
《名册》须加盖填报单位印章，所填内容要与《采集表》中相同项目的内容一致。名册中选调生填写顺序按选调年份排列。

三、报送材料的规格、数量及时间要求

《省委组织部选调生采集表》、《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名册》一律使用A4型规格用纸打印，《采集表》需正反印，并按《名册》中选调生的次序装订成册。上述材料由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和市各有关部委办局政治处（人事处）负责填写，并于11月15日前将材料一式二份与电子版本一并上报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行政中心1625室）。
